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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遵守《聲明及承諾》，配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聯交所」）就可能違反

《上市規則》的調查，對聯交所履行其維護及監管市場秩序的職能極為重要。  
 

董事向聯交所作出的《聲明及承諾》中，所提供的必須是真實、完整、準確及最新的

資料。否則，董事或無法得知聯交所向其發出的文件、通知及／或紀律程序文件。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委員會（「上市委員會」） 
 
 
譴責： 
 
美亞控股有限公司（「該公司」）（股份代號：1116）前執行董事薛文革先生 
（「薛先生」）違反《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

錄五 B 表格所載形式向聯交所作出的《董事的聲明及承諾》（《聲明及承諾》）所載

的責任。薛先生日後欲出任另一發行人的董事，上市委員會根據《上市規則》 
第 3.09 條評估其合適程度時會將今次事件列入考慮因素。 
 
為免引起疑問，聯交所確認上述制裁僅適用於薛先生，不涉及該公司董事會其他前任

或現任董事。 
 
上市委員會於 2015 年 9 月 15 日就薛先生的行為是否符合《聲明及承諾》的有關責任 
進行聆訊。 

 
監管上關注事項 
 
根據薛先生的《聲明及承諾》，其責任包括： 
 
(a) 須配合上市部及／或上市委員會進行的任何調查中，包括及時並坦率地回答向

其提出的所有問題；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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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向聯交所提供完整準確的通訊地址。 
 
上市部指，調查薛先生可能違反《聲明及承諾》時對方並不合作，他提交予聯交所的

聯絡地址也不完整及／或準確。 
 
實況 
 
薛先生於 2011 年 6 月 30 日至 2014 年 10 月 9 日期間出任該公司執行董事。該公司股份

於 2012 年 1 月 9 日起暫停買賣。 
 
薛先生於 2011 年 6 月 30 日向聯交所提交一份《聲明及承諾》，當中包括以下條款： 

 
(a) 承諾向聯交所提供要求的資料及文件； 

 
(b) 承諾配合上市部及／或上市委員會所進行的任何調查； 

 
(c) 承諾在出任該公司董事期間以至停任該公司董事職務之日起計三年內，若聯絡

地址有變，會知會聯交所，並確認若有任何文件或通知（不論其目的，包括但

不限於紀律程序文件的通知）送達所提供的地址，即被視為聯交所已有效及充

分地向其送遞，並有責任向聯交所提供最新的聯絡地址，否則可能無法獲悉聯

交所向其展開的任何程序；及 
 
(d) 聲明在《聲明及承諾》所提供的所有詳細資料均為真實、完整及準確，亦明白

聯交所或會倚賴上述資料來評估其是否適合出任發行人董事，以及在要項上提

供虛假或誤導資料可能引致的後果（包括附註(1)所載）（「詳細資料聲明」）。 
 

《聲明及承諾》附註(1)訂明，任何人士若未能真實、完整及準確地填妥《聲明及承

諾》，或未能遵守該部分所作的任何承諾，均構成違反《上市規則》。 
 
在《聲明及承諾》第一部分的第 1 項，薛先生須填報個人資料，包括住址。薛先生向

聯交所提供了一個地址（「該地址」）作其住址。聯交所並未收到任何更改該地址的

通知，故聯交所視該地址為薛先生最新的住址及聯絡地址。 
 
上市部一直調查薛先生是否違反其《聲明及承諾》。上市部寄往該地址的信函均因

「地址不詳」被退回，而薛先生亦無提交任何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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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委員會裁定的違規事項 
 
上市委員會考慮過上市部的書面及口頭陳述後，裁定薛先生違反《聲明及承諾》： 
 
(a) 沒有配合上市部就其行為而進行的調查；及 
 
(b) 沒有向聯交所提供完整準確的聯絡地址。 

 
根據《聲明及承諾》附註(1)，上述違規構成違反《上市規則》。 
 

 
上市委員會認為薛先生在是次事件中的違規情況嚴重： 
 
(a) 董事配合上市部的調查對聯交所履行維護及監管市場秩序的職能極為重要。在

無合理理由下，在涉嫌違反《上市規則》事件的調查中沒有遵從聯交所的要求，

是非常嚴重的事情並會導致嚴重後果； 
 
(b) 薛先生沒有配合上市部的調查，違反其《聲明及承諾》； 

 
(c) 薛先生長時間未有回覆上市部函件，令上市部就薛先生的行為及其遵守《上市

規則》情況的調查和評估受阻；及 
 

(d) 儘管有詳細資料聲明的條款，薛先生卻向聯交所提供不完整及／或不準確的該

地址作為其住址及聯絡地址。 
 
制裁 
 
上市委員會裁定上述事項屬違規而且違規情況嚴重，決定譴責薛先生違反

《聲明及承諾》。薛先生日後欲出任另一發行人的董事，上市委員會在根據《上市規

則》第 3.09 條評估其合適程度時會將今次事件列入考慮因素。 

 
 
 
 
 
2015 年 11 月 27 日 


